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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承租双方欲解约，却为收条上的“押金”二字起了争执

这笔钱是押金还是定金？能不能退？
法院法院：：违反诚信原则给另一方造成损失违反诚信原则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将承担责任将承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的第一百
一十八条：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
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
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案件中，押金虽不能当
定金，但从双方交付押金的过程看，双方设立押金
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虽然还
没有正式订立租赁合同，并非合同关系，但法律规
定，在缔约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要承担相
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王女士已经表示不再租用李先生的门面，故
此，王女士违反了约定，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
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不仅仅包括为签合同做的
准备工作等直接损失，还包括因信赖合同订立丧失

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法
院最后判决王女士支付从2月22日开始正式磋商
订立合同直到3月8日最后一次协商，共15天给李
先生造成的损失共计1400元。

昨天，记者针对该案采访了主审该案的王磊法
官。他说，合同订立之前，缔约当事人因签订合同
而相互接触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双方当事
人依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协助、通知、告知、保护、照
管、保密、忠实等义务。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应依据
诚实信用原则所尽的义务，而导致另一方的信赖利
益的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也就
是说，本案中即便王女士没有付押金，只要她有缔约
过失责任，就要依法承担另一方当事人李先生因此
产生的损失。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火华

女子吸食冰毒被警方查获
竟称是为减肥才铤而走险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周燕 姚璐璐）
昨天，铁路宁波站民警在巡查时，发现了一名有

吸毒嫌疑的女性乘客。经尿检，甲基安非他明呈
阳性。问及原因，她竟说是为了减肥才吸食毒品
的。目前，该女子崔某已被行政拘留。

昨天中午约11点半，铁路宁波站派出所民
警陈凯强在巡查至候车厅时，注意到一名神情倦
怠，不住打呵欠的女子。经查询，该女子姓崔，安
徽金寨县人，今年32岁。去年8月，她曾因吸毒
被安徽合肥警方处理过。这一次，面对铁路民
警，崔某很快承认吸毒。

民警将崔某带走后，做了尿检，结果显示呈
甲基安非他明（即冰毒）阳性。崔某说，2天前她
在一个朋友的车里，吸食过少量冰毒。至于吸毒
的原因，她说是为了瘦下来，“听朋友说，吸点毒
品就能瘦下来，我就相信了。”

据办案民警说，从外形上看，崔某容貌姣好，
打扮得体，一头长发，拎着手提包，算是个美女。
而且，她身高1.60米，体重不到50公斤，身形比较
匀称，甚至是苗条，远远没有到需要减肥的地步。

“长期吸毒的人确实会变得非常消瘦，但这
种瘦其实是一种病态，因为毒品已经破坏了人体
正常的机能，自然就很瘦。”民警表示，通过吸毒
来减肥不仅残害自己的身体，还触犯了法律，一
经查获将会受到惩处。

对此，浙江大学明州医院神经外科姚医生介
绍，长期吸毒会损害神经系统，使人丧失食欲和
劳动力，吸食一两次根本就不会“减肥”，而长期
吸食，“效果”有了，人的身体也垮了。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陈静） 近
日，慈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观海卫中队执法队员
小杨，根据倾倒在现场的建筑垃圾中留下的一张

“请假单”，按图索骥，找到了违法行为人。
上周五上午10点，小杨接到观海卫镇社会服

务管理综合指挥室的消息，广义南路与环城南路交
叉口北侧空地上有乱倾倒的建筑垃圾，于是，他立
即赶往现场。“空地上是一堆零星建筑垃圾，是一些
装修时敲下来的砖头和石膏墙。”小杨说，建筑垃圾
看起来数量不少，在测量倾倒的建筑垃圾体积时，
小杨发现了建筑垃圾中夹杂着一张纸，仔细一看是
一家位于掌起的某制造公司的员工请假单，这家公
司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些建筑垃圾的倾倒者呢？

小杨请掌起的同事帮忙查找这家企业，同事调
取了该路段前一天晚上至当天凌晨3点多的监控
录像，查询可疑车辆。“我们在监控中看到凌晨3点
43分一辆装有零星建筑垃圾的变型拖拉机出现在

该路段上。”小杨说，由于画质原因，具体车牌并不
清楚，只能看到车牌是皖开头的，当他正准备追踪
这辆拖拉机的行踪时，同事来了电话。

对方表示，“请假单”上的公司已经注销，根据
上面的地址查找过去，发现是一家新的厨具制造
厂，目前正在装修。“那很有可能就是它了。”小杨立
马联系了新厂的负责人，对方表示，最近正在装修
新厂，建筑垃圾的运送全权承包给了包工头陈某。

当天下午4点，小杨联系上了陈某。面对执法
队员的询问，陈某十分配合，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
为。原来，陈某办理了零星建筑垃圾处置登记手
续，那天本是想将零星建筑垃圾运往掌起的建筑
垃圾中转站，但听说当天中转站已满，陈某就在老
乡的“指点”下，将建筑垃圾倒在了广义南路与环
城南路交叉口的空地上。目前，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已对陈某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进行了立案
查处。

冒充微信好友“借钱”
小伙被判拘役六个月

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陈文铮）
90后小伙将自己的微信名和头像都改成与一名
网友的老朋友一模一样，再以好友名义8次向这
名网友“借钱”1.5万元。近日，涉嫌诈骗罪的小
柴（化名）被余姚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

小柴是个90后，没有正式工作，与其他年轻
人一样，平时总喜欢拿着手机上网。今年3月
初，小柴闲来无事上网之际，看到微信群里有人
留言给老毛（化名），请老毛替他代发红包。老毛
二话没说，就把红包发了出去。小柴觉得两人关
系肯定很铁，顿时心生歪念。

为了更好地迷惑老毛，小柴先是登录了自己
的微信小号，再将自己的微信名和头像改得与老
毛朋友一模一样。之后，小柴利用微信群里的资
料将老毛加为好友，开始冒充老毛朋友向老毛发
私聊信息，说是“借钱”急用。

老毛一看是“老朋友”借钱，根本没有多想，不
问缘由就将1000元钱转了过去。很快，小柴便将
这笔钱入了账。第一次“借钱”就这么容易得手，让
小柴更加肆无忌惮。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
先后向老毛“借钱”8次，金额达到了15000余元。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骗局总有被拆穿
的一天。看到“老朋友”多次向自己“借钱”，老毛
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才与真正的老朋友取
得了联系。两人对话之后，这才发现“借钱”的另
有其人，意识到受骗上当的老毛当即报了警。

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目前人们的生活越来
越离不开社交平台，但利用社交平台的漏洞行骗
的也是层出不穷。法官提醒市民，不要将自己的
信息随便公布在网上，以免被有心人利用。特别
是微信圈的朋友通过网络向自己借钱时，更应该
打个电话确认或是当面联系对方，这样才能避免
上当受骗。

在租赁、买卖等商业合同
订立之前，双方当事人一般会
进行接触磋商，这个过程中有
时还会预付一定的款项来确
保日后合同的签订。如果这
个过程中付款方因为其他原
因导致合同无法签订或者无
效，给另一方带来了损失，那
么这笔预付的款项属于什么
性质，是否能退还？违反诚信
的一方又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呢？最近，镇海法院审理了一
起此类案件。

一张“请假条”暴露偷倒垃圾者踪迹

今年2月20日，镇海的李先生在网上发布自己
店面的出租信息。2月22日，王女士联系上李先
生，并达成租店面的意向，房租一年60000元，并当
即向李先生支付了2000元。李先生在写收条时，
把定金写成了押金，李先生要修改，王女士阻止说，
意思一样，不用改，李先生就没有再修改，并约定3
月15日签合同。

付了押金后，王女士又看了附近一些店面，觉
得李先生的店租金贵，后悔交了押金。

正当王女士找不到借口要回押金的时候，李先
生来了电话，对王女士说因家里有事，要离开镇海
一段时间，让王女士在3月9日之前签订合同。

王女士觉得之前约定好的是3月15日签合同，
而现在要求3月9日签，李先生已经违约，同时她给
李先生的是押金，而非定金，所以要求李先生全额
退回押金，并表示不再租李先生的房子。李先生则
认为，要求王女士提前签合同并不是违约，租金是
以约定时间起算，而不是签订合同的时间，王女士
明确表示不再租自己的房子，应该是王女士违约，
押金就是定金，押金不能退。

为了2000元的押金，一方要求全额返还，一方
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并罚没押金，经相关组织多次调
解，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王女士把李先生告上了法
庭。

付款方交了押金后不想签合同 认为押金并非定金应退还

法院：违反诚信原则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严勇杰 绘


